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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威海市财政局
关于在驻威高校建立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指导

站的意见

驻威各高校：

为深入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计划和基层成长计划，

针对性地开展就业创业服务，促进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

业，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《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好稳就

业工作的若干措施》（鲁政发〔2020〕5 号）、中共山东省委组

织部、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13 部门《关于做好 2020

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》（鲁人社字〔2020〕43 号）等

有关规定，现就驻威高校建立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指导站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提升大学生就业创业理念、拓展就业创业渠道、促进就业

创业为目标，建立完善职业培训、实践锻炼、职业发展、管理服

务全链条扶持措施，为驻威高校大学生提供政策咨询、就业创业

指导、求职创业信息、就业创业培训等综合服务，有效促进驻威

高校大学生留威就业创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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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目标

进一步加强地方与高校联动，强化公共就业创业服务机构与

高校合作，按照政府引导、高校自愿的原则，采取共建的模式，

逐步在驻威高校建立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指导站，打造成大学生

就业创业资源的集散地和大学生就业创业的加速器，更好地助力

大学生就业创业。

三、建站标准

（一）场地和设备。各高校指导站从实际出发，在校区内设

置必要的工作、培训、招聘和就业创业服务等场地（其中固定场

所应不小于 20 平方米），配备必要的计算机、网络等设备，并

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定期进行信息互通。

（二）人员配备。高校可根据在校生规模和就业创业工作需

要，配备相应的就业创业指导和管理人员，指导站工作人员原则

上不得少于 3 人，并明确 1 名专职联络员，负责与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等部门对接工作。

（三）工作制度。指导站应根据当地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的

要求，建立健全就业创业指导、培训、服务；就业见习、招聘会

组织等工作制度。

四、指导站工作职责

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指导站按照国家、省、市有关部署和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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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开展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的同时，结合我市实际重点做好协

助、配合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：

（一）通过校园网络、公众号等方式发布我市高校毕业生就

业创业政策及我市组织的毕业生就业创业活动宣传信息。

（二）参加并配合我市有关部门组织的各类政策宣讲、就业

创业指导讲座和校园推介、宣传活动。

（三）加强与我市企业的合作对接，建立完善学生实习基

地，积极组织毕业生到我市企业实习，引导在校生关注并注册使

用“威海市就业服务平台”，争取更多毕业生留威就业。主动开

展各类规模的校园招聘活动；积极组织毕业生参加各级公共服务

机构举办的线上线下招聘活动，做好招聘岗位信息对接服务。

（四）通过校园网络、公众号等方式配合做好就业见习、开

展就业创业指导咨询，指导大学生按规定享受我市的就业创业服

务政策，协助做好大学生创业大赛等活动的赛前宣传、参赛组织

指导等环节工作，对在校大学生参与的创业培训、创业大赛、创

业补贴等政策性服务，配合出具相关的证明认定材料。

（五）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毕业生生源、学历、专业和就业创

业等情况统计、分析和就业创业调查问卷,定期向有关部门报送

大学生就业创业活动开展情况，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。

（六）根据工作需要开展的其他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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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认定、考核及资金拨付程序

（一）申报。驻威高校根据实际和建站标准，填写《威海市

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指导站建站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和本校、本

部门基本情况介绍，于 2020 年 6 月底前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局提出建站申请。

（二）认定。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进

行评估验收，对符合规定要求的，进行公布和授牌。

（三）评估考核。考核按年度以自查和考评相结合的方式进

行。每年 11 月底前，设站的驻威高校对指导站年度工作开展情

况进行自查和总结，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提交《威海市大学

生就业服务指导站绩效评价表》（附件 2），证明材料和年度总

结报告。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会同有关部门对指导站工作开展

情况进行考核打分并将考核结果在市人社局官方网站公示，考核

满分 100 分，对考核成绩优秀的（80 分及以上）给予奖励，对

考核成绩合格的（70 分及以上）给予帮助指导，对考核成绩不

合格的（70 分及以下），取消指导站称号。

（四）资金奖补标准。按照考核结果给予绩效奖补，考核指

标得分 96-100 分的每年给予 7 万元的绩效奖补，考核指标得分

91-95 分的每年给予 5 万元绩效奖补，考核指标得分 80-90 分的

每年给予 4 万元绩效奖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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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资金申请。设站的驻威高校在评估结果公布后向市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《威海市大学生就业服务指导站奖补资

金申请表》(附件 3)，申请指导站奖补资金。

（六）资金拨付。绩效奖补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安排。

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根据评估结果，向市财政局申请奖补资

金后按程序拨付至符合条件的驻威高校。

（七）资金用途。奖补资金主要用于为大学生提供就业创业

服务、开展就业创业活动。不得用于人员经费和基本建设支出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高校要加强指导站的领导和管理，建立检查和指导

制度，及时分析情况，协调解决问题，确保指导站正常运行，充

分发挥指导站在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中的积极作用。

（二）指导站要定期开展调查统计工作，及时掌握大学生的

实习、培训、就业创业等情况，帮助有关部门和高校有针对性地

为大学生提供服务，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。

（三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支

持指导站的建设和日常工作，指定具体的工作部门负责联系指导

站各项工作，会同指导站定期开展各类就业创业活动和服务，定

期对指导站进行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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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意见有效期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

附件：1.《威海市大学生就业服务指导站建站申请表》

2.《威海市大学生就业服务指导站绩效评价表》

3.《威海市大学生就业服务指导站奖补资金申请表》

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0 年 5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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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威海市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指导站建站申请表

申报高校基本情况

名称

地址

在校生规模 在校生 人，应届毕业生 人。

拟建大学生就业服务指导站基本情况

指导站地址 校区 楼 房间

场地情况
办公场所 平方米，培训场地 个，共 平方米，

各类招聘活动场地 平方米，其他场地

。

人员配备 共 人（其中专职人员 人，兼职人员 人）

联络专员 联系电话

指导站电话 电子邮箱

指导站工作人员基本情况

姓名 所在部门 职务（职称） 联系方式
任职

（专/兼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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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站基本情况介绍

主要包括学校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的基本情况及措施，指导站工

作目标、相关制度、运作模式和预期效果等。

申报学校

意 见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专家组

验收意见
签字：

年 月 日

市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局

意见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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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威海市大学生就业服务指导站绩效评价表（ ___年度）
学校名称：

序

号
评估指标 指标内容 评分标准 评估要求及提报材料

指

标

得

分

最

终

总

分

1

基础

管理

工作

( 权 重

20%）

硬件

设施

20 平方以上室内固定办公场所 符合条件（10 分） 办公场所需长期且固定

容纳 50 人以上的室内培训场地 符合条件（10 分）

活动需要时可使用有可举办招聘会的活动场地 符合条件（10 分）

办公设备及活动配备 符合条件（10 分）

人员

配置

工作人员不少于 3人，有 1 名专

职联络员。
符合条件（15 分）

提报工作人员基本信息，人员相

对固定，保证能及时对接工作。

管理

制度

指导站工作制度和财务管理制

度。
符合条件（15 分） 根据指导站需求及时完善

全年工作计划 符合条件（15 分） 根据指导站需求定制

基础台账 符合条件（15 分） 真实有效，条理清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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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信息

采集

( 权 重

20%）

数据

库

本校应届毕业生生源信息库 报送（15 分）

根据要求和时间截点报送相关

数据信息，且数据真实有效。
在校生数据库 报送（15 分）

本校应届毕业生学历信息库 报送（20 分）

信息

反馈

毕业生相关调查问卷

组织调查问卷答卷人数占当年度毕业生总数的

比例：

＜50%(10 分）≥50%（14 分）

≥60%（16 分）≥70%（18 分）

≥80%（20 分）

根据要求及时间截点完成

就业率及相关信息数据 报送（15 分） 真实有效，在时间截点内报送。

在校生信息确认 报送（15 分）
配合有关部门出具在校生相关

证明认定材料。

3

政策

宣传

(权重

20%）

自媒

体

微信推送

高校微信公众号发布我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

政策及我市组织的毕业生就业创业相关活动宣

传

＞15 条（30 分）≤15 条（25 分） 证明材料：提供公众号或网站发

布信息截图照片

网站推送

高校就业信息网发布我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

政策及我市组织的毕业生就业创业相关活动宣

传

＞15 条（30 分）≤15 条（25 分）

校园

宣传

张贴海报 校内张贴政策宣传海报。（20 分）
证明材料：提供张贴政策海报照

片

印发宣传资料
印发相关政策宣传材料，进行宣传发放。（20

分）

证明材料：提供政策及活动宣传

材料发放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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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
开展

各类

就业

创业

活动

(权重

35%）

毕 业

生 留

威

组织学生到我市企业实习
组织 50 人及以上毕业生到我市企业实习，毕业

生人数小于 200 人的组织 20 人及以上（20 分）
证明材料：企业开具的实习证明

引导关注并使用

威海市就业服务平台

关注并注册使用平台人数达到毕业人数的 80%

（10 分）

证明材料：根据就业服务平台系

统学生注册后填写的教育经历

中毕业院校名称筛选相关数据

毕业生留威率

毕业生留威率与上年度持平可得基础分 10 分，

在此基础上每增加 1个百分点加 10 分，最高 30

分；留威率负增长，此项不得分

证明材料：本年及上年度毕业生

花名册及毕业生信息网就业协

议

举办校园招聘会
＜5 场次（5 分）

＞5 场次（8 分）
证明材料：举办招聘会现场照片

组织学生参加公共服务机构

招聘会

积极组织毕业生参加各级公共服务机构举办的

线上线下招聘活动，做好招聘岗位信息对接服

务。（8分）

证明材料：组织发动的通知、照

片或截图

就业

创业

培训

组织学生参加就业创业培训率

本科学生参训率达到在校生总数的 20%，专科学

生参训率达到在校生总数的 30%，可得相应分值

否则不得分（8分）

证明材料：从山东省公共就业人

才信息系统中查询比对

就业

创业

指导

就业创业指导咨询
开设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咨询服务，定期为毕

业生提供咨询服务（8分）

证明材料：提供就业创业指导咨

询现场照片。

赛事

组织
组织开展或参与各类创业大赛 组织指导学生参赛（8分） 证明材料：大赛现场照片

5
创新举措

(权重5%）

围绕指导站及毕业生留威开展的创新性

工作

创新工作 2 项

（100 分）

证明材料：提供创新性工作开展

情况说明。

合 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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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威海市大学生就业服务指导站绩效奖补申请表

院校

名称

开户行

及银行

账号

绩效评估

等级

绩效奖补

金额
万元

联系人 联系方式

申报院校

意见 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市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局

意见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市财政局

意见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
